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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料便覽 
 
 

檢討停止簽發海魚養殖牌照的措施 
 
 
1. 引言 

 
 
1.1 海魚養殖通常在不當風的沿岸地區進行，以懸於浮排

的網箱養殖海魚，自魚苗或幼魚養至可供售賣之體積。香港的

海魚養殖受《海魚養殖條例》 (第 353 章 )規管。該條例規定所

有海魚養殖活動均須領有漁農自然護理署 (下稱 "漁護署 ")簽發

的牌照，在指定的魚類養殖區內經營。  
 
1.2 政府自 1987 年起實施停止簽發新海魚養殖牌照的政

策，以減低海魚養殖對海洋環境可能造成的影響。海魚養殖牌

照的數目由 1987 年的 1 854 個逐步減少至 2011 年的約

1 015 個  1。 近，政府已就停止簽發牌照的措施進行檢討，以

期促進香港的海魚養殖業的發展。  
 
1.3 本資料便覽就本港的海魚養殖業、檢討停止簽發海魚

養殖牌照的措施，以及立法會以往有關此問題的商議工作提供

資料。  
 
 
2. 香港的海魚養殖業  
 
 
2.1 現時，在第 353 章下指定的魚類養殖區有 26 個，佔海

域總面積達 209 公頃。大多數海魚養殖持牌人經營面積細少、

家庭式作業的養魚場，平均面積約 280 平方米。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Agriculture, Fisheries and Conservation Department (2012b) and Government Information 

Services (1988)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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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2 在 2011 年，海魚養殖的總產量估計約為 1 185 公噸，

較 2010 年的 1 512 公噸為少。在 2011 年，海魚養殖的總產值

為 9,400 萬港元，較 2010 年的 1 億 1,800 萬港元為少。海魚養

殖在 2011 年的總產量供應本地活海魚需求量約  8%2。  
 
2.3 政府於 2006 年成立了漁業可持續發展委員會 (下稱 "委
員會 ")3，研究本港漁業可持續發展的長遠發展方向。據委員會

於 2010 年提交的報告所述，香港的水產養殖業，包括海魚養

殖及塘魚養殖，均面對重重挑戰，包括：  
 

(a) 大量入口水產品的激烈競爭；  
 
(b) 養殖業的技術水平有待改進；  
 
(c) 種苗的選擇和供應有限；  
 
(d) 生產成本方面缺乏競爭力；  
 
(e) 停發新海魚養殖牌照的政策；及  
 
(f) 魚排空置。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 Agriculture, Fisheries and Conservation Department (2012b) and Information Services Department 

(2012). 
3 委員會由漁農自然護理署署長擔任主席，成員包括立法會議員、相關政府部

門的代表、漁業代表，以及各專業範疇的學者及專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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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檢討停止簽發海魚養殖牌照的措施  
 
 
3.1 委員會於 2010 年向政府提交的報告中建議了多項措

施，以推動香港水產養殖業的可持續發展。其中一項措施便是

檢討停止簽發新的海魚養殖牌照 4。  
 
3.2 政府表明，漁護署已就委員會對停止簽發海魚養殖牌

照措施進行檢討的建議，以及其他有關促進海魚養殖業發展的

建議，與相關的政策局及部門作出跟進。政府指出，海魚養殖

技術近年來的進展，如使用顆粒魚糧，已大大減低海魚養殖對

海洋環境的影響，並因此相信，委員會有關檢討停發牌照措施

的建議是值得考慮的。  
 
 
4. 立法會的商議工作  
 
 
4.1 有關檢討停止簽發海魚養殖牌照的措施的議題未有在

立法會詳細討論。然而，政府在多個場合表明，當局會就停發

牌照的措施進行檢討，包括：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4 委員會已就推動水產養殖業發展建議其他措施，包括： (a)研究新養殖地點或

擴大或交替使用現有的養殖區； (b)加強提供優質魚苗； (c)加强研發新養殖品

種及提升養殖魚類質素； (d)拓展本地漁產品市場；及 (e)吸引和協助有興趣人

士和漁民加入養殖業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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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a) 在立法會 2010 年 12 月 15 日的會議上，當一位議

員在其質詢中問及政府將如何協助受建議的禁止

拖網捕魚措施 5影響的漁民轉型至水產養殖業時；  
 
(b) 在《 2011 年漁業保護 (指明器具 )(修訂 )公告》小組

委員會 2011 年 4 月 13 日的會議上，當委員討論政

府為協助受建議的禁止拖網捕魚措施影響的漁民

轉型至海魚養殖作業時；及  
 
(c) 在立法會 2012 年 2 月 15 日的會議上，當一位議員

在其質詢中問及政府會否考慮放寬更多土地和海

域的用途，以改善漁農業發展的空間時。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5 禁止拖網捕魚是委員會為控制本港水域捕撈業的捕撈力量，以保育海洋資源

及促進本地漁業可持續發展而建議的其中一項措施。行政長官在 2010-2011 
年的施政報告中宣布，政府會實施一系列管理措施，包括立法禁止在香港水

域拖網捕魚，使海洋資源得以復原。禁止拖網捕魚的修訂法例於 2011 年在立

法會獲得通過。禁止拖網捕魚的法例將於 2012 年 12 月 31 日起生效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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